	审批意见：                                                  

迁行审环表〔2026〕23号

所报《国核智投迁安太平庄20万千瓦光伏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已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该项目位于迁安市太平庄镇，项目总投资100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00万元。主要建设内容：光伏发电系统及升压站（电磁辐射环评另行报批）。该项目符合《迁安市沙河驿镇-木厂口镇-太平庄镇片区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的要求，且已在迁安市行政审批局备案（迁行审投资备字【2025】152号）。项目用地已取得迁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在取得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前不得开工建设。

该项目在我局网站上进行了受理及拟批准公示，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经研究，我局认为从环境影响角度分析项目建设可行，同意你公司按照《报告表》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环保措施及要求进行建设。

二、项目建设与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施工期：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加强施工期管理，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合理安排施工时间，确保各项环保措施落实到位。施工期扬尘排放须满足《施工场地扬尘排放标准》(DB13/2934-2019) 限值要求，噪声排放须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限值要求。施工期废水经处理后回用于施工降尘，不外排。施工过程中尽量减少地面及道路的开挖，土石方内部平衡，不产生弃土弃渣，不设置弃土场，施工便道利用现有道路。施工结束后，及时恢复原有生态，按要求进行绿化，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2、运营期：项目为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太阳能为清洁能源，项目无废气产生。

光伏板清洗废水直接排放于板下植物浇灌、生活污水管网收集排至化粪池后定期清掏外运集中处置。

项目建设应合理布局，选用低噪声设备，同时采取必要隔声等降噪措施。加强设备的日常维护和保养，厂界噪声须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相关要求。

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对固体废物实施分类收集和处理、处置，做到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一般工业固废妥善处理，最大限度回收利用。废变压器油、废铅蓄电池暂存于危废间，定期交有相应资质的危险废物处理单位处理。危险废物暂存间应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加强危险废物收集、出厂转移环节的环境管理和风险防范。

认真落实报告表中规定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对升压站事故油池采取严格完善的防渗措施，防止渗漏造成对地下水污染。环境管理严格按报告表规定的措施落实，确保项目实施后满足环保要求。

3、环境管理严格按报告表规定的措施落实，确保项目实施后满足环保要求。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措施监督检查清单。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必须按规定程序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正常运行,项目建设内容如发生变化，需及时向我局报告，违反本规定要求的，承担相应环保法律责任。

四、你公司应在接到本批复后20个工作日内，须将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表送唐山市生态环境局迁安市分局，并按规定接受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经办人：                       
                                                     2026年7月2日


